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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04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1141204 號 

速    別：普通件 

附  件一：衛福部函文回覆台灣護理產業工會有關護理人員執行「穿刺動脈抽取血液檢體」 

附  件二：衛福部函文有關「人體研究計畫涉人體血液採集」之疑義說明 

 

主   旨：敬請 貴部函示呼吸治療師是否得於醫師指示下執行「穿刺動脈抽取血液檢

體」之醫療行為。 

 

一、 近期本會會員反映，有關呼吸治療師是否得於醫師指示下執行「穿刺動脈

抽取血液檢體」醫療行為。據查，台灣部分醫院之呼吸治療師確有執行

「穿刺動脈抽取血液檢體」，且該醫療行為已行之有年，然此醫療行為適法

性目前尚無明確法條規範，致使呼吸治療師無法於臨床安心執業。 

二、 依據衛生福利部 113 年 4 月 18日衛部照字第 1130014333號函（致臺灣護理

產業工會）說明針對動脈血抽取行為，現行非屬醫師親自執行之醫療業務，

倘醫院依臨床照護需求，透過教育訓練及技術評核，指派相關醫事人員(如：

護理師、醫事檢驗師)在醫師指示下執行該項業務，尚無不可；然，舉例部分

未包含呼吸治療師。 

三、 另依據衛生福利部 114年 8月 19日衛部醫字第 1141666600號函於人體研究

相關函釋亦明確指出，「採集靜脈或動脈血液，係醫事專業技術，應由接受相

關抽血訓練，且具有效期間執業執照之醫事專業人員為之」，其可執行人員

範圍包括醫事檢驗師(生)、護理師、護士或醫師等，顯示動脈抽血本質上屬

醫事專業技能，重點在於人員訓練與資格認定，而非僅限於特定職類。然而

舉例部分也未包含呼吸治療師。 

四、 經本會調查台灣部分醫院呼吸治療師針對抽取動脈血行為亦具相關專業訓

練與臨床經驗，但若缺乏中央主管機關統一函釋明確指示，將使本專業人員

在實務上無所依循，恐衍生呼吸治療師執業風險與爭議。 

五、 依據呼吸治療師法第 13條第一項「一、呼吸治療之評估及測試。二、機械通

氣治療。三、氣體治療。四、呼吸功能改善治療。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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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之呼吸治療業務。」仍無法釐清抽取動脈血行為是否符合現行呼吸治療

師法。 

六、 敬請 貴部函示呼吸治療師是否得於醫師指示下執行「穿刺動脈抽取血液檢

體」之醫療行為，請惠予指示配套原則，以確保呼吸治療師執行此業務時

合法性及適用法規，敬請 惠允見復。 

 

正   本：衛生福利部  

副   本：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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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衛福部函文有關「人體研究計畫涉人體血液採集」之疑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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